
本报11月7日讯(记者
王亚男 通讯员 张健
冯岩) 一幅幅消防摄影，一
张张安全告示，7日的淄博
职业学院南广场热闹非凡。
7日上午，淄博市2017年119
消防安全宣传月活动启动
仪式在淄博职业学院举行。

仪式上宣读了《淄博市
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2017
年“119消防安全宣传月”活
动的通知》，“全民消防我代
言”活动的代言人代表作了
发言，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王法亮讲话并宣布宣传月
活动启动。随后，出席仪式
的领导还为青年消防技能
大赛和最美“逆行者”摄影
大赛获奖人员颁发了荣誉
证书，为“全民消防我代言”
活动的代言人颁发了聘书，
为今年新建成执勤的新建
消防队站揭牌。

启动仪式后，参加仪式

的领导和群众观看了部分
摄影大赛获奖作品以及部
分消防主题书画展，并在

“全民消防我代言”活动签
名板前签名，随后，观摩了
微型消防站处置警情的演
练。现场观众体验了烟雾逃
生通道疏散以及消防战斗
服的穿戴。“我的感受就是
太热了！以前光看见消防官
兵穿着战斗服，今天试了一
下，没想到这么重，穿在里
面这么热。消防官兵真是太
不容易了。”大一学生张宇
体验完战斗服穿戴后由衷
的说。

据了解，消防宣传月期
间，淄博市将持续开展卫
生、教育、民政等行业系统
的灭火应急逃生自救演练，
开展“百店餐饮消防大培
训”活动，加强“消防安全明
白人”培训，开展“快递员消
防宣传公益使者”、“消防安

全我代言”、联合交通部门
开展利用车载媒体平台滚
动播放消防提示、消防常识
和公益广告的“消防宣传在
路上”公益活动，开展“志愿
服务，温暖万家”和“全时

119”交通广播等消防公益
宣传活动，深化消防宣传

“站门口、立路旁、上大屏、
进广场”建设，联合媒体加
强火灾隐患曝光、开展“警
媒联动、共享平安”等活动，

营造浓厚氛围，提升公民消
防知识知晓率，使消防安全
意识真正深入人心，以浩大
的宣传声势助推火灾隐患
排查整治的深入开展，确保
全市消防安全形势稳定。

2017年119消防安全宣传月活动启动

市市民民体体验验完完，，直直呼呼官官兵兵不不容容易易

朋友们：
消防安全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消防安全是全社会的

共同责任。为了让我们美丽的家园远离火灾，在消防安全宣传月
里，向全体社会群众发出以下十项倡议：

一、学习消防知识，遵守消防法规，参与配合社区管理，制止违
法行为。

二、不在家中存放和使用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不在公共通
道、楼梯、安全出口处堆放物品，给电动车充电。

三、不卧床吸烟，不将未熄灭的烟头等带有火种的物品扔到废
纸篓和垃圾桶内。教育引导儿童不要玩火。

四、不乱拉乱扯电线，不违章使用大功率电器。离家出门前，仔
细查看电源、气源是否切断，火源是否熄灭，确保家庭安全。

五、不要在使用、存放、销售易燃易爆物品等具有火灾危险性
的场所吸烟和使用明火，并经常提醒家人和亲友自觉遵守。

六、不随意改造燃气用具、供气管道，液化气罐要远离火源，不
私自倾倒液化气残液。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闭阀门和开关，打开
门窗，迅速离开现场，千万不能使用明火、触动电器开关和拨打电
话。

七、使用电灯、空调等电气设备时不覆盖易燃物，也不靠近窗
帘、床单、衣被、蚊帐等可燃物，防止引发火灾。

八、爱护公共消防设施，发现擅自挪用、拆除消防器材，以及埋
压、圈占消火栓，占用消防车通道等违法行为和其他火灾隐患，要
及时劝阻、制止，并向社区、公安派出所或消防部门举报。

九、积极学习掌握火灾逃生自救常识，遇到火灾时沉着、冷静，
不慌乱和贪恋财物，按照逃生方法尽快避险逃生或等待救援。

十、发现火情要立即报警，成年居民应积极配合消防人员开展
灭火救援工作。

防止火灾发生，是每一位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防火安
全重于泰山，希望广大社区群众共同关注消防安全，积极参与消防
安全宣传活动，从每个家庭做起、从现在做起，防患于未然。

居民代表：江润洁

家庭消防安全倡议书

消防官兵现场模拟车辆自燃救援。 本报记者 胡泉 摄

到场的消防官兵。 本报记者 胡泉 摄 消防器材展示。 本报记者 胡泉 摄 女子消防志愿宣传队用说快板的形式宣传消防知

识。 本报记者 胡泉 摄

真假消防器材辨别讲解。 本报记者 胡泉 摄

消防摄影作品展示。 本报记者 胡泉 摄

市民争相与笑笑合影。 本报记者 胡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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